
1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應處罰鍰案

件，其漏稅金額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每期所漏稅額在新臺

幣二千元以下。 

二、海關代徵營業稅之進

口貨物，其所漏稅額

在新臺幣五千元以

下。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

罰： 

一、使用電磁紀錄媒體申

報 營 業 稅 之 營 業

人，因登錄錯誤，其

多報之進項稅額占

該期全部進項稅額

之比率及少報之銷

項稅額占該期全部

銷項稅額之比率，均

在百分之五以下。 

二、使用網際網路申報營

業稅之營業人，因登

錄錯誤，其多報之進

項稅額占該期全部

進項稅額之比率及

少報之銷項稅額占

該期全部銷項稅額

之比率，均在百分之

七以下。 

三、開立電子發票之份數

占該期申報開立統

一發票總份數之比

第十五條  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應處罰鍰案

件，其漏稅金額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免予處罰： 

一、每期所漏稅額在新臺

幣二千元以下者。 

二、海關代徵營業稅之進

口貨物，其所漏稅額

在新臺幣五千元以

下者。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

列情事之一，免予處罰： 

一、使用電磁紀錄媒體申

報 營 業 稅 之 營 業

人，因登錄錯誤，其

多報之進項稅額占

該期全部進項稅額

之比率及少報之銷

項稅額占該期全部

銷項稅額之比率，均

在百分之五以下者。 

二、使用網際網路申報營

業稅之營業人，因登

錄錯誤，其多報之進

項稅額占該期全部

進項稅額之比率及

少報之銷項稅額占

該期全部銷項稅額

之比率，均在百分之

七以下者。 

三、開立電子發票之份數

占該期申報開立統

一發票總份數之比

率在百分之五以上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鼓勵我國電子支付環

境創新，加強提升電子

支付比率，又電子支付
可結合電子發票，對電

子發票推動甚有助

益，爰參考第二項第三

款及第四款有關使用

電子發票營業人減免

罰之規定，於同項增訂

第六款及第七款，定明

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規定之電子支

付帳戶進行款項收付

營業人之免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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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百分之五以上

之營業人，其少報之

銷項稅額占該期全

部銷項稅額之比率

在百分之七以下。 

四、接收電子發票之份數

占該期申報進項統

一發票總份數之比

率在百分之五以上

之營業人，其多報之

進項稅額占該期全

部進項稅額之比率

在百分之五以下。 

五、申報進口貨物短報或

漏報完稅價格，致短

報 或 漏 報 營 業 稅

額，而申報進口時依

規定檢附之相關文

件並無錯誤，且報關

人主動向海關申報

以文件審核或貨物

查驗通關方式進口

貨物之案件。 

六、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規定之電子

支付帳戶收款之銷

售額占該期全部銷

售額之比率在百分

之 五 以 上 之 營 業

人，其少報之銷項稅

額占該期全部銷項

稅額之比率在百分

之七以下。 

七、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規定之電子

支付帳戶付款之進

項金額占該期全部

進項金額之比率在

之營業人，其少報之

銷項稅額占該期全

部銷項稅額之比率

在百分之七以下者。 

四、接收電子發票之份數

占該期申報進項統

一發票總份數之比

率在百分之五以上

之營業人，其多報之

進項稅額占該期全

部進項稅額之比率

在百分之五以下者。 

五、申報進口貨物短報或

漏報完稅價格，致短

報 或 漏 報 營 業 稅

額，而申報進口時依

規定檢附之相關文

件並無錯誤，且報關

人主動向海關申報

以文件審核或貨物

查驗通關方式進口

貨物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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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以上之營

業人，其多報之進項

稅額占該期全部進

項稅額之比率在百

分之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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